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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研[2009] 61号


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校内抽检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为了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切实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确保学位授予质量，根据《河海大学学位论文抽查的有关规定》（河海校科教[2003]41号），现就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校内抽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所有在读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都必须履行学位论文校内抽检程序。
二、学位论文校内抽检工作由研究生院组织。抽检名单依据《河海大学学位论文抽查的有关规定》确定，随机抽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
三、各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于每周二、四上午将本单位递交论文答辩申请的硕士研究生名单电子表（包含学生的所在学院、专业、学号、姓名、导师姓名及学生联系电话六项内容）发送至研究生院研评估办邮箱，研究生院每周三、五上午于研究生院主页公布抽检结果。
四、被抽检到的学生应于名单公布后的两日内向研究生院评估办（闻天馆627室，电话：83787395）递交隐去本人姓名、学号及导师信息的纸质论文一式两份及word版的电子稿。
五、研究生院将聘请相关学科专家对论文进行隐名评审，并对论文进行查重。评审结果为合格且查重率小于10%的的论文才能组织答辩。抽检结果及处理意见于研究生院收到送审论文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学院，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全校公布。
六、凡不履行学位论文校内抽检程序自行组织答辩的，研究生院将不予受理其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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